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才藝課申請【附件二】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小課後才藝班授課教師　授課注意事項須知　
班級經營：
1. 課後才藝依活動性質採混合年級方式編班，社團上課活動期間，老師對學生應負起保護管教職責，維護學生身心健康，不得體罰與言語辱罵，學生學習安全授課老師應負起責任。
2. 若學生在上下課期間有受傷狀況，若有必要請務必送健康中心處理(若健康中心關閉，請送至教務處)；若課堂上有特殊情況，請主動聯繫家長告知，以免造成家長誤解，事後也請告知組長以便了解狀況。
3. 請老師務必於第一堂上課(或開課前)告知孩子老師的聯繫方式，以利家長請假或是詢問課程內容等。
4. 若因不可抗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災害等）、或因任課教師個人無法進行課後才藝之時數，由學校統一安排補課日期，任課老師必須配合學校之規劃進行補課。
5. 才藝課教師須於課程結束後陪同學生在大門放學，確認學童放學動向，或是提醒尚未接送學生至警衛室門口等候方能離開。
點名：

1. 已於上課前發下上課通知單，若有不盡詳細之處，請老師務必在第一次上課另發通知單通知學生老師手機（方便家長請假或聯繫）及上課需自備的學用品。
2. 每次上課請老師確實點名，若有學生未到請先連絡家長確認學生去向，若是持續聯絡不上家長，請於上課15分鐘內於才藝課群組回報，再由教務處協助聯絡。
3. 上課第一天，請各課程老師確實點名，以核撥鐘點費及教材費。如教師在點名時，發現學生不在名單之中，請教師先讓學生上課，並立即回報教務處做確認，最後將學生班級、姓名及連絡電話填入上課名單，請避免發生教師拒絕學生上課之情形。
4. 如點名表內出現「已確認退費學生姓名、重複輸入的姓名」，請老師直接於點名表上劃掉，發現有未輸入之學生，也請直接填寫於點名表空白處。

5. 教師於上課期間如有學生「失蹤」，請馬上與教務處聯繫，避免學生發生意外。

場地：

1. 教師務必提醒學生維護上課教室整潔及非必要禁止使用班級教室器材、設施及班級學生用具；並於上課結束後將場地復原。

2. 教室內之器材、物品如因上課學生造成損壞，授課教師須負起復原及修復之責任。

3. 上課地點請確實依照學校安排之地點上課，禁止任意變動上課地點；如遇教室使用有衝突時，請和註冊組反應。

4. 每日課程結束後，務必確認(教室清潔復原，及(使用教室之門窗已關上並上鎖，再離開。

5. 除上課時間外，老師也須注意小孩是否有進入其他教室亂動東西，或破壞及不當使用班群空間之物品。
6. 請保持環境整潔乾淨，勿留置垃圾再使用教室裡，可用小垃圾袋裝，並於課程結束後拿至教務處垃圾桶丟棄。
7. 如違反本校「課後才藝班上課場地使用規定（附件1）」者將按次記點，做為日後審查開課之依據。
冷氣卡：
1. 室內課程會有一張課程專用冷氣卡，按照上課時數儲值金額供上課師生使用，請老師務必妥善保管，遺失需賠償製卡費100元。
2. 冷氣卡金額為整學期上課額度，請老師開冷氣時留意每次上課使用的額度，做好妥善分配。
3. 最後一次交回點名表，請順便交回冷氣卡，再請老師留意。
教材費：
1. 教材費的計算方式：每人教材費*實際上課人數（第一次上課點名的人數）。
2. 教材費申請於核定人數後1個月內交至註冊組，申購單填寫要點如下：
   (保管與受款人欄位簽名，其他欄位均不需簽名。

   (發票及收據日期需在申購日期之後，同一天亦可。

   (統一發表需請店家打統編（95927629）或請店家蓋上統一發票章，如果為收據的話需確定收據有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私章（抬頭：新北市集美國小）。

   (發票與收據需橫向層層浮貼，讓所有簽名欄位皆可橫跨於上方。

3. 教材費使用原則：請老師務必依開課申請時所提「教材費申請表」核定內容來購買，如需修改請內容，請先向註冊組確認，取得同意後方得採購，以免購買後產生無法核銷的狀況。
◎後續確定核定人數後，會再傳送申請流程及須知，請屆時留意申請方式及期限。
其他：

1. 請確認開課後加入集美課後才藝班LINE群組，以便後續業務上聯絡。
2. 每月底課程結束後，請教師立即將「點名表（含簽到）」繳回註冊組，以利製作教師鐘點費。
3. 各社團請於期末課程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電子檔（附件五），電子檔請寄至jmesclub@gmail.com註冊組信箱，檔案名稱請註明課程名稱-老師姓名，照片請交原始檔案。
4. 動態社團需配合學校安排，於上下學期末進行社團成果發表（時間、形式另行通知）。
我已詳閱「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小課後才藝班授課教師授課注意事項須知」
開課後，願遵從本校其各項規定內容。
                  立書人：                (授課老師簽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住址：

                聯絡電話：

                社團名稱：

(請上傳簽名後電子檔)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課後才藝班　上課場地使用規定　
    下列說明事項係為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環境，請協助配合，學期中由原班級及打掃區域班級派員檢查，教務處得派員不定期抽查，【如有違規填表回報教務處，作為日後審查開課依據】。
	· 場地使用

	上課場地以不影響學校校務推動為原則，由總務處統一規劃分配，不得隨意更換場地。若因課程需要，應知會教務處後與總務處商討同意始能更動。

	· 設備維護

	1. 【珍惜】：除教學使用必需設備，請勿使用原班級教室器材、設備及學生用具，課間下課時間，請授課老師提醒學生勿進入其他教室，教室內器材相關物品如經確認為才藝班學生造成損壞，授課教師須負起復原及修復責任。

2. 【復原】：當日課程結束，請復原場地，如使用場地為教室者請確認門窗已緊閉且上鎖後再行離開。

	· 環境整潔

	1. 【整潔】：教師務必指導學生維護上課場地及分配打掃區域之整潔，當日課程結束請將上課期間產生之垃圾清空；如為中午照顧班，老師請指導學生餐後執行廚餘與一般垃圾之分類，用餐結束清理桌面、地板。

2. 【環保】：於教室上課者，可向教務處索取垃圾袋，請授課教師指導學生進行資源回收（或請學生將垃圾帶回家處理)，學校資收場不收免洗餐具垃圾，請學生自行帶回。


